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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由於煤價上升，加上通脹壓力，本港兩間主要的電力公司	

──中電及港燈宣佈於本年一月一日起分別把每度電的平均價格

上調百分之九點二，加幅遠超通脹。是次加價引起社會各界的批

評，恐怕會使通脹加劇。環境局局長、議員及市民皆表明希望兩

電能減低加幅，減輕市民負擔。

	 此次不合理的電費加價，讓我反思到社會各階層，包括政

府、企業及市民的社會責任，也使我了解到社會時事對自己的影

響。

	 首先，這次遠超通脹率的加價使我不禁感慨社會企業的冷漠

無情。雖然在百物騰貴的情況下調整電費，以免公司虧本是合理

行為，但這並不代表兩電可以任意妄為地把加價幅度調得極高。

作為有企業良知的機構，在「取之社會」後，也應「用之社會」，

回報大眾，而不是在盈利豐厚之下，仍罔顧市民的難處，強行從

大眾中抽取利益。煤價上升，電力公司有難處，大眾亦一樣有難

處，而加價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，為何不可以考慮削減內部開

支，節省資源，又或申請緩衝基金，以調低加幅，與社會共度難

關呢？一時的利益，可能引起日後長遠的社會問題。若所有企業

把通脹壓力轉嫁在消費者身上，到頭來只會影響企業聲譽，並使

民生困苦，那時，沒有了市民的經濟支持，甚麼企業也難以經營

下去。「狂加價」真的值得嗎？我很希望作為企業龍頭之一的中

電、港燈能「飲水思源」，多為市民著想，不要只為自己的眼前

盈利打算，並為眾多中、小企業樹立一個有社會良心的企業好榜

樣。

	 第二，這次政府無力阻止兩電「狂加」一事，反映了政府立

法、施政的漏洞。政府早前訂立「可加可減機制」，以為能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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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企業，卻反而給了它們一個大幅加價的途徑。我明白任何法

律或政策都不可能是「零漏洞」，但我認為政府至少要加強對企

業的監察及在適當時候加以限制，以保護市民權益。百物騰貴、

企業加價後，市民無力負擔也是因為政府無力振興經濟所致，所

以我希望政府能投放資源改善經濟，而不是只出面批評兩電，或

提出建議便作罷。因為只有改善民生才能根治問題。

	 我認為普羅大眾在此事中亦有一定責任。煤價上升一事足

以反映全球的天然資源正面臨著供不應求的問題，而天然資源不

足，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平日沒有珍惜和節約用電才會導致的。

若果我們都懂得節約能源的話，天然資源便不會嚴重短缺，也就

不會令煤價暴升。此外，若我們能及早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，今

天便有更多能源可用。冰島正推行全面熱能發電，不再依靠煤；

而香港政府從2007年開始曾多次建議全面發展太陽能供電，但市

民卻為了大廈美觀及省卻購買安裝相關系統之金錢而反對此計

劃，令能量來源單一化。結果，一旦電費加價，我們便「無處可

逃」。也許在現今這個急需大量能源的社會，我們要好好考慮發

展多元能源的重要性，並在為未來設想的大前提下，多支持發展

太陽能計劃。

	 從整體來看，我認為政府須從教育開始，培養市民的社會良

心及責任感，加強對社會的歸屬感，並多培訓人才，解決經濟、

能源等各方面的問題，以防止日後再發生企業「狂加價」的問

題。


